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促进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5〕2号）、辽宁省文体旅融合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辽宁省加快推进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 在繁荣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方案》（辽文体旅办发〔2025〕2号），锚定辽宁省“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及大连市“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带动作用，促进符合国家、省、市、新区、度假区文旅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高质量发展，结合度假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第二章  奖励政策
第二条  支持文旅项目融资发展。对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用于在新增建设用地上投资新建文旅项目的企业，在项目建成运营后，按照项目建设期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予以一定比例贴息支持，贴息采取先付后贴方式。贴息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贴息额不超过同期发生利息的50%。贴息期以银行首批贷款资金发放日为起始日，以项目正式运营日为终止日，期限最高不超过3年，单个企业3年贴息总额上限5000万元。
第三条  支持打造文旅消费新业态。鼓励因地制宜打造主题鲜明、体验感强、国际化程度高的游乐园项目。对在新增建设用地上投资新建全自持型室内或室外游乐园项目的企业，在项目建成运营后，按照不超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5%的比例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上限7000万元。
第四条  支持建设高品质旅游住宿体系。推动酒店住宿行业增量提质，全面提高旅游承载能力和接待水平。对在新增建设用地上投资新建全自持型旅游酒店的企业，在项目建成运营后，按照不超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8%的比例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上限6000万元。对首次获得五星级、四星级评定的旅游饭店，分别给予500万元、100万元奖励。升级档次的，可申请差额奖励。
第五条  支持演艺项目繁荣发展。鼓励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精品演艺或实景演艺秀项目。对在新增建设用地上投资新建演艺项目的企业，在项目建成运营后，按照不超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的比例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上限2500万元。在项目运营后，按照年度举办营业性演艺活动票房收入的1%给予运营支持，支持年限不超过2年，每年单个项目支持上限150万元。
第六条  支持文旅品牌创建。对新获评国家5A级、4A级景区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5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获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分别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支持政企协同共建共享基础设施。政企联合统筹推进项目周边交通网络、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建设。优化资源配置，重点保障项目用地红线外道路、电力、供水、排污、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探索“共享基础设施”模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第八条  加强要素保障。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合理安排文旅产业用地、用海、用林需求，高效推动项目落地实施。
第九条  支持行业创新。对文旅市场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留足发展空间。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对于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国家、省、市、新区、度假区其他政策的，按照“从新、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在企业取得国家、省、市、新区、度假区其他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差额部分给予支持。
第十一条  在方案有效期内开工建设的项目，如在方案有效期内未能正式运营，企业可在项目正式运营后申请政策。正式运营时间不得晚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时间后12个月。
第十二条  本方案自202x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本方案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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